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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擴容高層次開放
港金融業迎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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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前海擴容綻放自身優勢
香港服務業發展獲更大空間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坤華

今天出版1疊共16版
1952年創刊 第24705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香港商報訊】就警方依法拘捕反中亂港組織 「支
聯會」的副主席鄒幸彤等人，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
聯辦、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紛紛表示堅決支持，依法追
究其首要分子的法律責任，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和法
治尊嚴。

維護國安法權威必要之舉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表示， 「支聯會」副主席鄒

幸彤等人為掩蓋和抵賴其涉嫌違法事實，拒絕向警
方提交有關資料，且詆毀警方 「濫權」，這是公然
抗拒執法。警方依據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對其依
法實行拘捕，體現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
究的法治原則，是維護香港國安法權威的必要之
舉。

發言人指出，鄒幸彤等人為自己開脫的 「理由」仍
然是反中亂港分子長期鼓吹的所謂 「違法達義」 「公
民抗命」。從非法 「佔中」到 「修例風波」，在這套
歪理邪說的蠱惑煽動下， 「港獨」 「黑暴」 「攬炒」
大行其道，大量青少年受到毒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
路，香港的法治秩序被肆意踐踏，社會被拖入動亂的
深淵。鼓吹這套歪理邪說的險惡用心早已被世人識
破，香港國安法更已明確劃出有關底線。時至今日，
鄒幸彤等人還在拿 「違法達義」 「公民抗命」當救命

稻草、免死金牌，充分暴露出其反中亂港的政治本質
和挑戰香港國安法等法律的囂張氣燄。

發言人強調，我們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及警方繼
續深入調查 「支聯會」涉嫌違法行為，依法追究其首
要分子的法律責任，肅清各種歪理邪說的思想遺毒，
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和法治尊嚴。

體現違法必究公平正義
中聯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指，香港警方當日早上

依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對公然對抗
法律規定的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人實行拘捕，
體現了違法必究的公平正義。發言人表示，香港是法
治社會，任何人觸犯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將
受到法律制裁。我們堅決支持香港警方繼續對 「支聯
會」及其為首分子依法調查、依法處置。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發言人昨亦表示，駐港國家安全
公署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國安處依據香港國
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對不遵守有關提交資料
要求的 「支聯會」鄒幸彤等人實施拘捕。發言人表
示，任何人觸犯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須受到法
律的制裁，堅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職，有效防範、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切實維護國
家安全。

此前，警方國安處曾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
則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為 「外國代理人」，要
求支聯會提交多項資料，但支聯會在限期前並未向警
方提供有關資料。而警方國安處在昨日行動中，拘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女），以及常委梁錦威、鄧岳
君、陳多偉，他們被捕後分別押往中區警署、荃灣警
署、旺角警署及元朗警署；鄒幸彤被帶往中區警署約
3小時後，轉往灣仔警察總部繼續扣查。另一名常委
徐漢光截至發稿時下落未明，暫未被警方拘捕。

李家超：必須依法處理違法者
昨晨6時許，警方國安處人員到中環美國銀行中心

鄒幸彤所屬的律師樓調查，到近8時身穿黑色衫及黑
色口罩的鄒幸彤，雙手反鎖由警方車輛押到中區警署
扣查；差不多時間，另一隊國安處人員到荃灣悅來酒
店一房間，拘捕支聯會常委兼葵青區議會主席梁錦
威，其後帶返葵涌梁錦威議員辦事處進一步搜證；
另外兩名常委鄧岳君、陳多偉亦同被拘捕帶署。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於立法會回應稱，警方仍就案
件採取執法行動，現階段不適宜評論，但強調任何人
或組織若違法，必須依法處理，指政府立場很清晰。
他又表示，警方或執法人員，都會按法律依法處理及
調查。

保安局支持警方依法執法
保安局表示，支持警方依法向公然表示拒絕遵從香

港國安法第43條下的實施細則附表5提交資料要求的
團體採取執法行動。保安局發言人表示： 「有關團體

無視警告，一意孤行，堅決拒絕配合警方依法根據實
施細則附表5提交資料的要求，警方必須採取執法行
動。」

保安局重申，執法部門是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
律，以及按有關的人士或單位的行為而採取其執法行
動。實施細則附表5已清楚訂明沒有遵從有關提交資
料要求的後果，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萬
元及監禁半年。

罪成可罰10萬元及囚半年

警方國安處於上月底向支聯會多名常委發信，包括
正在服刑的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何俊仁，另一名副主
席鄒幸彤，常委徐漢光、梁錦威、陳多偉及鄧岳君，
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為 「外國代理人」，要求會
方在9月7日或之前，交出2014年起的會議紀錄，以
及與海外或台灣政黨、政治組織的金錢往來等資料。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5名常委在前日下午限期屆滿
前，到警察總部遞交拒絕提供資料信，死撐支聯會並
非 「外國代理人」，又狡辯警方沒有充分解釋及提供
理據，故不會按要求提交任何資料云云。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於立法會大會接受質詢時表
示，所謂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並無根據《社團
條例》註冊為社團或獲豁免註冊，亦非《公司條
例》下註冊的公司或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的
職工會，警方國安處已就 「612基金」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或其他香港法例展開調查，而特區政府
不會評論自稱基金的運作情況。

許正宇籲與違法籌款劃清界線
許正宇指，任何資金的籌募、轉移及使用都要

符合相關法例，執法部門會按實際情況監察，如
違法會依法處理。任何人在本港以業務形式提供
信託或公司服務，須申請牌照，如有人涉及無牌
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即屬違法，當局正作
跟進。他呼籲，市民要與涉嫌違法自稱基金籌款
活動劃清界線，分清是非黑白，以免受騙及承擔
法律責任。

多名議員質疑該基金成立已久，為何政府遲遲不
執法及規管網上眾籌活動、官員是否失職，又關注
政府會否調查借出銀行戶口的 「真普選聯盟有限公
司」。許正宇強調各部門正認真跟進，又說有關機
構利用款項蠱惑人心，試圖令人以為犯罪成本低，
做法可恥可恨。至於規管籌款方面，目前已有法例

規管，當局會參考外地做法再作考慮。

鄧炳強指專業團體應履行職責
同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在大會表示，截至

今年7月底，警方共拘捕10265人涉及與 「黑暴」
相關的違法事件，當中2684人被檢控。在已完成
司法程序的1527人中，1197人須承擔法律後果。
鄧炳強指，專業團體應履行專業職責，若有個別
團體偏離成立宗旨，被 「政治騎劫」或凌駕專
業，以致出現明顯偏袒或推諉塞責，政府會重新
審視與相關團體的關係，必要時會終止雙方關
係。

議員關注在2014年非法 「佔中」與前年修例事
件中，有多少專業人士被捕而被定罪，有關專業
團體有否作出跟進。鄧炳強書面回覆時引述勞工
及福利局表示，2014年至今共有8名註冊社工因做
出與非法 「佔中」或 「黑暴」相關的違法行為而
被定罪，全部被判處監禁；社工註冊局按有關條
例，向其中 1 人發出 「書面譴責」的紀律制裁命
令，批准 3 人的註冊續期申請，正考慮 2 人的個
案，及正等候另外2人申報案件上訴結果。又引述
食物及衛生局表示，分別有1名職業治療師及1名
物理治療師因涉及相關違法行為而被定罪，有關
專業團體已作跟進。

無視警告一意孤行 拒向警方提交資料

支聯會1女3男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

道：警方國安處昨日在全港多區
採取執法行動，以香港國安法下
的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 「沒
有遵從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
則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 ，拘捕3
名男子和1名女子，年齡介乎36
至57歲。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
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行動仍將
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保
安局則重申，執法部門是根據證
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
人士或單位的行為而採取其執法
行動。

港澳辦、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

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612基金」未按條例合法註冊

◀警方昨日展開執法行
動，拘捕 「支聯會」 副主席
鄒幸彤及3名常委。 路透社

警方國安處昨拘捕 「支聯
會」 多名核心成員，包括該組
織副主席鄒幸彤，涉及觸犯

「沒有遵從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通知規定提
供資料罪」 。 「支聯會」 罔顧法律，無視警告，一
意孤行，公然拒絕配合警方國安處依法要求如期提
交資料，蓄意挑戰國安法的權威和法治底線。警方
迅速追究，嚴正執法，是維護法治的正義、必要之
舉，體現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治
原則，亦以行動正告那些反中亂港分子，國安法利
劍高懸，法律不是擺設，違法必受制裁，不要心存
幻想！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警方國安處引用香港國安法第 43 條，早前去信
「支聯會」 ，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會屬 「外國代

理人」 ，要求其在7日之前提交多項資料，包括成
員名單、在港資產、收支情況等。這完全是依法行
事，是為了防止與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正當合
理地行使國安法賦予的職權。然而鄒幸彤先是公開
揚言，不會提交任何資料；在遭到保安局和警方連
番提醒和警告後，仍冥頑不化，負隅頑抗，在限期
到來時拒不提供相關資料。鄒幸彤等人膽大妄為，
以身試法，現在被依法拘捕純屬咎由自取。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沒有遵從提交資料要
求，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十萬元和監禁
半年。警方行動仍在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等待 「支聯會」 一夥人的，必是法律的懲處。

此前，鄒幸彤以囂張跋扈的姿態表明拒絕守法，
詆毀警方行動是 「濫權」 、 「無理要求」 ，試圖用

所謂 「公民社會」 作保護傘、打 「悲情牌」 誤導社
會，更有 「支聯會」 成員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
核，企圖阻止警方執法，可謂手段用盡。 「支聯
會」 大玩老伎倆，以為憑藉各種托詞藉口，轉移焦
點，混淆視聽，煽動仇恨，就可以掩蓋和抵賴其涉
嫌違法事實，妄圖對抗法律，逃避法律責任，根本
是癡心妄想。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一切反中亂港
勢力都不會再有作亂空間，那些仍想繼續頑抗的組
織，必遭清除，徹底滅亡。

今次拘捕行動只是開始， 「支聯會」 是否 「外國
代理人」 還要持續調查，而其拒絕配合警方，正是
作賊心虛，欲蓋彌彰。如果與外國反華勢力沒有任
何瓜葛，又何懼調查？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長期
以來， 「支聯會」 在香港公開發表顛覆國家政權言

論，煽動市民仇視中央政府，其骨幹成員均被揭發
曾擔任外國勢力在香港代理人，涉及收受外國黑金
資助在港進行政治任務；過去兩年更是變本加厲地
舉辦非法集會、鼓動暴力對抗，毫不掩飾地游說外
國組織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公開推動美國制裁香
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支聯會」 依然不知收
斂，繼續頑固堅持其顛覆國家政權的所謂 「政治綱
領」 ，自恃有外力撐腰，自以為其 「外國代理人」
的身份會令政府忌憚。

在香港國安法打擊和震懾下，反中亂港的 「代理
人組織」 無立足之地。社會各界堅決支持警方繼續
深入調查 「支聯會」 涉嫌違法行為，依法追究違法
分子的法律責任，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和法治尊
嚴。

不要心存幻想 違法必受制裁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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